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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吏员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级官署中的办事人员 ,也是官僚制组织的重要构成之

一 ,吏员的选用 、迁转与离职事关官僚组织行政效率的提高及其预设目标的实现 。清代在吏员

的任用制度上较前朝更为详备 ,但在录用 、迁转和离役的实践中 ,其弊端却更为明显 ,表明清代

吏员制度存在着更多的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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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吏员的录用

清代吏员的录用途径有两种:一是纳银充吏。即按纳银数的多少 ,充任不同衙门的吏职。如布政司

通吏纳银 250两 ,布政司 、按察司书吏纳银70两 ,布 、按二司及直隶各道承差纳银 80两。由于纳银数额

不低 ,故捐纳者并不多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上海人姚廷遴入县衙充吏 ,就是纳银充吏 ,他家老仆人

与其兄商议:“看来我家官私还有 ,不如将大官(指姚廷遴)进一房科”[ 1](第 74页),后来 ,姚廷遴在上海县

衙门做了 10多年书吏。二是召募 。康熙二年(1663年),停止援纳 ,书吏的承充改为召募 ,并给予执照 ,

上面注明姓名 、年龄 、着役日期及地方官出具的印结 ,每季汇册咨送吏部 ,召募吏员遂成清代定制。康熙

十四年一度恢复援纳之法 ,不过在京衙门及奉天府除外 。

清代对某些重要衙门书吏的要求较高 ,在召募时要进行考试 ,如宗人府 、内阁 、翰林院 、詹事府等衙

门的书吏 ———供事要经考试才能录用 ,而对初级吏胥的录用并无严格考核 ,与以前诸朝相比 ,条件更加

宽松 。清代录用书吏的基本要求是:

第一 ,要有一定的办事能力 ,年龄适当。康熙二十八年规定:“有愿充各部院衙门书吏者 ,令其具呈

考试 ,选择文理明通者 ,掣签著役 ,渐次补完 ,再行考取 。”[ 2](卷 146)雍正朝的规定更为具体:“各部院考

取书办 ,于京城出示召募各省流寓之人 ,有熟于律例 、工于写算者 ,赴该衙门报名 ,取具同乡甘结 ,定期考

试 ,择取拨补……其各省有通晓律例 ,或能写算 ,情愿充应部办之人 ,亦令赴地方官报明试验 ,取具印甘

册结 ,开明年貌 、籍贯 ,申报该督抚 ,咨部拨用 。”[ 2](卷 146)可见 ,录用书吏主要是对办事能力有所要求 ,

即熟知律例 ,精通写算。为加强管理 ,报考者还须写明年龄 、相貌 、籍贯 、住址 、三代姓名等个人资料 ,由

原籍地方官出具甘结 ,证实其确凿无误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贵州曾发生一案 ,当事人王顺为某厅

差役 ,只有 19岁 ,因借差需索 ,逞凶毙命 。皇帝得知后说:“各省吏胥人等 ,虽属微贱 ,但一经在官 ,俱各

有应办公务 ,无论书吏承行稿案 ,兼司缮写 ,非年幼者所能经理。”于是规定:“内外大小各衙门书吏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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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该管官务须实力查验 ,年过二十岁以上者 ,择其老成驯谨之人 ,方许充补 。其年齿太轻者 ,概不准

充。”[ 2](卷 146)即书吏年龄应在 20岁以上。

第二 ,对承充者的人品有所要求 。乾隆五年规定:“各省大小衙门经制书吏 ,即在于现充书识内 ,择

其勤慎办事之人 ,验看核实 ,令其取结承充。”[ 2](卷 146)清代的书吏有额设(即经制书吏)与非额设之分 ,

此规定要求经制书吏应从编外吏职中挑选勤慎之人充任。在录用贴写 、帮差等非额设书吏时 ,也要求选

择“忠诚朴实之人”[ 2](卷 146)充任。

第三 ,某些衙门另有要求。嘉庆二十年(1815年)规定 ,京 、通各仓所用书吏应在直隶所属各州县 ,

“择有身家 、善书算之民人”[ 2](卷 146)充任 ,其身份资料送吏部存案。这是因为京 、通各仓掌漕粮积储与

发放 ,为减少舞弊行为 ,承充者应选身家清白之人 。而各部院则例馆在挑选供事时 ,则要求“字画端楷 ,

文理通顺”
[ 2]
(卷146),以便胜任文字工作。某些地方衙门选用书吏的要求也颇为相似 ,据黄六鸿《福惠

全书》卷六记载:“库吏职司钱粮之出入 ,必身家殷实 、老成畏法者 ,方克胜任 ,否则侵蚀在所不免。”

此外 ,清代地方衙门吏胥照例应为土著 ,而在京部院吏胥不得用本地人 ,应从在京的外省流寓之人

及各地晓律例 、能写算之人中选取 。根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 ,在吏胥的承充过程中 ,至

少有两个问题是朝廷关注的重点 ,也是各衙门管理的难点所在。

一是承充者的个人资料必须确凿无误 ,以防吏胥役满之后重新著役。承充者必须填写自己的体貌特

征 ,如身材 、面色及三代姓名 、年龄 、籍贯 、家庭住址等 ,此为“亲结” ,再由亲邻证明无伪 ,此为“保结” 、“押

结” ,吏部将这些文件送往其原籍查实 ,由该地方官加盖印章为凭 ,此为“印结”。审查承充者个人资料的目

的是要防止役满吏胥 ,改易姓名籍贯 ,假冒顶替 ,再次著役。清制 ,吏胥服役期为 5年 ,役满后可考职出官 ,

但不许继续充役。事实上 ,有些已经考满的书吏 ,为了能重新充役 ,竟“改换姓名 ,窜入别部 ,潜踪掩迹 ,无

所不为”
[ 2]
(卷 146)。除了要求身家清白 、无重役之事外 ,清代还规定文武生员及宦仆不得充书役。

二是要防止“缺主”把持书吏的佥选 。在吏胥的录用中有一种奇特现象 ,即书吏的职缺往往被某些

人所把持 ,他们多是役满的书吏 ,俗称“缺主” 。“内而六部衙门 ,外而督抚司道 ,下而府厅州县 ,以及盐务

税关 ,皆有缺主”
[ 3]
(卷 23),每当经制书吏出缺 ,通常在贴写中佥选 ,由经制书吏保结后顶补 ,于是 ,役满

之书吏就向承充者索取缺银 , “每缺或万余金 ,或数千金不等 ,营私卖缺 ,与本官无须见面 ,署中惟觅一办

事者 ,潜通声气 ,朋比为奸”[ 3](卷 23),缺主根据得银的多少来确定出让对象 。雍正元年的上谕即云:“更

有一等积棍 ,名曰缺主 ,独掌一司之事 ,盘踞其中 ,事无大小 ,一手握定 。而不肖司官 ,交通贿赂 ,倚为心

腹 ,上下朋奸 ,莫可查究 。书办尚有更换 ,缺主总无改移 ,子孙相承 ,竟成世业。”[ 2](卷 146)令人称奇的

是 ,已经离开官署的前书吏竟然还能进入衙门 ,操纵公事 ,以致成为“世业” 。

事实上 ,清代吏胥承充过程中的重役现象和缺主之弊十分严重 ,以上两个问题在实施中与制度规定

已相去甚远。

二 、吏员的迁转

清代吏员的迁转有两种情形:

一是在吏职内部迁转 。它包括由低级吏职转为高级吏职 ,以及由非经制吏转为经制吏 ,即由贴写转

为额设书吏。乾隆三十九年规定 ,凡都察院 、科道等衙门出现吏缺 ,即照各部院之例 ,于贴写内拣选年久

历练者充补。嘉庆朝也规定 ,各部院则例馆所需供事 ,应从本衙门额设经承中挑选 ,实在人手不够 ,允许

从年久贴写中选择“字画端楷 ,文理通顺者”[ 2](卷 146)充补 ,取结著役。可见 ,经承可迁转为供事 ,编制

外的贴写可升为编制内的供事 、书吏 ,数量众多的非经制吏员是中央各衙门额设书吏的后备力量 ,但不

是所有贴写都能转为额设吏员 。

中央一般衙门书吏的承充及内廷三馆及修书各馆供事的挑选 ,无需考试 ,但是 ,经承升任宗人府 、内

阁 、翰林院及詹事府的供事时 ,必须经过考试 。朝廷很重视供事的考试 ,与科举考试的规格类似 。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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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供事的考场设在天安门外 ,与殿试士子的地点相同 ,由监察御史和内阁学士监考 ,阅卷由内阁大学士

指派满汉学士各一员负责 ,护军统领率军在阅卷地稽查。考试内容是告示一道 ,以 200字为率 ,主要考

核其是否文理通顺 、字迹端正 。

二是吏员出职为官。吏员 5年期满无过犯者 ,其出职约有 3种途径 ,即直接授官 、考试授职和捐买

官职等 。可免于考职 、直接授官的情形有:中央事繁衙门如内阁 、六部 、太常寺等衙门的吏员 ,5年役满 ,

堂官查其平素勤谨 ,并无过犯者 ,可免于考职 ,以从九品 、未入流兼掣选用;京通各仓仓书 ,5年役满 ,仓

粮无亏空 ,咨送到部 ,免其考职 ,以从九品 、未入流二项 ,令其兼掣;礼部儒士 ,食粮 3年 ,期满咨送过部 ,

免其考职 ,以府检校 、典史注册选用;投赴军营的供事也可免于考职 ,给予正八品衔。

中央事简衙门吏员及地方衙门吏攒 ,役满后仍需考职。主持考试的部门 ,顺治十二年定为吏部文选

清吏司和考功清吏司 ,康熙四年以后 ,改由验封清吏司考定品级 ,付送文选司 。参加考试的吏员要有担

保书 ,即外吏要取具原籍印文 ,京吏要取具同乡京官的印结 ,还需每 5人互结 ,送吏部复查 ,与其过去的

资料查验相符 ,才准参加考试。如有冒籍 、冒名之事发生 ,本人将被革去职衔 ,照律治罪 ,未行使稽查之

责任的官员 ,也将照例议处。

役满吏员的考试每年举行一次 。京吏在每年 3月由本衙门自行考试 ,外吏在 7月由各省督抚主持

考试。考试内容是申文 、告示各一篇 ,这与宋代吏员的考试内容为人才 、书札 、刑名 3项相比 ,显然更容

易。考试完毕 ,即封存试卷 ,在 10月以前 ,与吏员的著役日期 、履历一起 ,造册送往吏部 ,年终汇齐内外

吏员试卷后 ,统一阅卷。阅卷时 ,开列九卿 、翰林等官职名 ,奏请钦点数人 ,在朝房内秉公校阅 ,按文义优

劣 ,校定等第 ,改定名次并奏闻之后 ,交吏部拆封 ,填写姓名 ,揭榜晓示 ,注册铨选 ,并将受职执照封发该

吏原籍省份 。吏员只有一次实考机会 ,一考不取 ,不得再考 ,并令各处将未录取者姓名 、籍贯 ,随同录取

者名单 ,送吏部存查 ,以防有人重考 。

清代吏员出职授官 ,其职衔都在八九品以下 ,是历代吏员出职品秩最低的一朝 。顺治十二年 ,定吏

员出职的最高品级为正八品 ,共分 7等。顺治十五年则改定最高为正九品 ,分为 5等 ,一等授正九品 ,二

等授从九品 ,三等授一等杂职 ,四等授二等杂职 ,五等授三等杂职 。康熙三年又改为 4等 ,即一等以正八

品经历用 ,二等以正九品主簿用 ,三等以从九品用 ,四等以未入流杂职用。自雍正朝始 ,更将授职品秩降

为从九品和未入流两级。乾隆朝再次规定 ,废止正八品 、正九品两项。此后 ,吏员出职即定为从九品和

未入流两个品秩 。

清代吏员考职之制始于顺治五年 ,其时开国不久 ,官员人数尚为稀缺 ,所以 ,政府规定吏员 5年即可

考职授官 。此后 ,官员队伍逐渐庞大 ,无法吸纳太多的吏员 ,便对吏员考职授官的比例有所限定 。乾隆

五十五年规定 ,京吏考职授官不得超过 7/10 ,外吏不超过 5/10 ,不准全录 ,吏员不得因本年同考人多而

混入下年送考。而且 ,康熙朝以后 ,吏员必须在籍候选 。即在京衙门无论繁简 ,其书吏 5年考满 ,授定职

衔后 ,并不即用 ,一律限 1个月内回籍 ,在乡候选 ,不得逗留京城 ,不得离京后又潜返 ,由都察院所属之五

城司坊官负责催令回籍 ,违者予以驱逐或免于授职 ,选得实缺之后 ,才能领凭赴任。这反映了自康熙朝

以后候选者越来越多 ,吏员授职的压力逐步加大。

雍正二年 ,朝廷曾力图解决考选合格吏员的积压问题 ,决定暂停京外应选杂职的铨选 ,而将康熙十

七年到四十三年间应选八品以下的吏员 ,经原籍州县地方官查核无误后 ,按年造册 ,报督抚汇总 ,送吏部

铨选;对康熙四十三年至雍正元年的应选吏员 ,亦照前法造册送部。可是 ,正是朝廷出于防范吏胥的考

虑 ,有意使吏员服役期缩短 ,不断召募新人 ,才造成了众多的役满出职者 ,役满离役是制度的规定 ,它与

雍正帝解决吏员授职积压的思路形成了一种悖论 。显然 ,在没有革新吏员的任用和离役制度之前 ,雍正

朝要解决吏员的积压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

清代吏员出职为官的途径 ,除了中央事繁衙门吏员免于考职 、其他吏员则需考试以外 ,也可捐买官

职。捐官之事 , 《大清会典事例》中不见记载。但是 ,据《雍正朱批谕旨》陈时夏的奏折说:“窃照定例 ,各

衙门吏攒五年役满 ,情愿捐纳者 ,捐银选职 ,其无力捐纳者 ,俱令赴部考试 。”[ 4](卷 11上 , 雍正五年闰三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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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陈时夏奏)知吏员役满之后 ,有钱者可以捐银选职 ,无钱者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 。苏州巡抚陈时夏的

奏折还反映了相关的一些问题 ,如对于直隶 、山西 、山东 、河南等省的吏攒来说 ,役满赴京考试 ,路程较

近 ,费用不多 ,故有一部分人前去应考 ,但是 ,路远省份的书吏 ,因无力捐纳 ,便托人代考 ,于是 ,包揽此事

的人员应运而生 ,他们捏造虚假执照 ,骗取吏员银钱。在陈时夏看来 ,吏员本来就寒微 ,捐职者很少 ,亲

自赴京考试又力有所不能 ,请人代考更属违法之举。他建议对无力赴考之人 ,索性各照其品级 ,酌捐一

半银两 ,由州县收缴 ,经布政司解交户部 ,留作公用 ,最后由吏部发给执照。陈时夏是想让役满之吏能有

进身之阶 ,使愿意继续供职衙门的人可以充当最低层的文职官员。陈的思路有可取之处 ,但是 ,官员系

统吸纳不了众多的役满吏员 ,同时 ,对吏员的考试和考核还是必须的 ,否则无法公平竞争 ,并将极大影响

文官队伍的素质 。吏员捐官推行于有清一代 ,在陈时夏的时代 ,或许如他所言 ,吏员捐官者很少 ,而到了

晚清则有所不同 。蒋琦龄在《中兴策》中说:“捐班实由殷富 ,来自田间者 ,百无一二 ,皆官员子弟 ,戚友吏

胥。”[ 5](卷 9)在蒋氏所处的咸丰 、同治时期 ,吏胥捐官越来越多 ,甚至可以直接捐保知县。同治朝通政使

于陵辰对此有所忧虑 ,他认为 , “从未闻有以尚在本衙门当差之书吏 ,并未充过经承 ,亦未选过从九 、未

入 ,而即骤选知县实缺者 ,有之 ,实自近来之保举递加始”[ 6](卷 21)。他考虑到书吏毕竟卑微 ,又惯于作

奸作伪 ,为与慎重名器之道相符合 ,故而反对将书吏递保为正印官。从于氏的这篇上疏看 ,书吏可递保

为知县 ,并能捐选实缺。

总之 ,从表面上看 ,清代并未限制吏员的出路 ,陈宏谋在他著名的《在官法戒录》中说:“以吏员入官 ,

为守令 ,为监司 ,未尝限其所至 ,与唐宋流外官之制不同 。”
[ 7]
(卷 1)即没有像唐宋时期那样 ,将大量的吏

员置于流外官系统 ,规定流外出身不得入三品 。但是事实上 ,清代吏员出职为官十分不易 ,书吏在衙门

当差 10多年后 ,才能充任经承 ,再过5年 ,役满后 , “其能干者 ,仅得从九 、未入职衔 ,而亦不能即选 。其

已登仕途者 ,非永无升转之例 ,或经督抚保举 ,亦必其曾任佐杂佐贰 ,论资计俸 ,著有能声 ,方准升转”[ 8]

(卷 20)。洪亮吉在《卷施阁文甲集·吏胥篇》中说 ,清代“由吏胥而为官者 ,百不得一” 。道光朝陕西石泉

知县舒钧也说:“从前吏员亦是仕宦一途 ,今虽出仕颇难 ,然积善之人 ,必有余庆 。” (道光《石泉县志·卷首》)

由此可知清代吏员出职之艰难 。书吏做到知县就很不容易 ,更罕有进入高级官职者 。据姚廷遴的《历年

记》 ,康熙二十年任上海知县的会稽人史彩即出身书吏 ,而作者在书中特意点明史氏的书吏背景 ,足见此

事的特殊性 。陈宏谋在《在官法戒录》中 ,为了劝勉吏胥上进 ,列举了历朝大量由吏而官的例子 ,却只有

极个别当朝的实例 ,如浙江人王璋 , “以掾吏起家 ,康熙时知兴国县 ,精强有干才 ,整治多所兴厘”[ 7](卷

3),其它的都是前朝之事 ,其教化力度自然大打折扣。《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倒是记载了一个书吏出身的

知县钱万青 ,钱氏“本吏部书办 ,在京时与桂良为狎友 ,桂良到任时 ,钱万青尚是佐杂 ,乃以省城防堵功 ,

议叙升补知县 ,旋调正定。直省正定 ,乃上等优缺也。钱仗桂势 ,凌轹同侪;桂亦倚钱 ,为通消息”[ 9](第
199 页)。桂良曾任云贵总督 、兵部尚书等职 ,咸丰六年任东阁大学士 ,钱万青正是倚傍了权贵 ,才升至知

县 ,也属非常之例。

三 、吏员的离役

清代有关书吏离役的规定 ,概括起来大致如下:一是 5年役满 ,必须离役 ,而且不得再次充役 。二是

年满 70者必须离役 。乾隆朝规定 ,“凡衙门胥役 ,阅历既久 ,则贪诈愈甚。况年至七十 ,刑不加身 ,流徙

杖笞 ,例得收赎 。是彼得倚年老为护符 ,以遂其贪诈之计。”“如年至七十 ,即令其罢役 ,不许充当各项差

事。如有设法盘踞 ,改易年岁者 ,严察分别治罪。”[ 2](卷98)何以年满70之人仍在服役 ?看来5年役满即

离役之规定并未严格执行 。三是著役未满年限的书吏 ,因事不能亲自应役 ,允许告退 ,但不许他人接算

前吏年份 ,以免冒名滥邀议叙 。

清代虽然规定 5年期满 ,考试合格者 ,可以转为低级官员和杂职人员 ,而实际上出职授官候补无期 ,

使役满即同于离役。如雍正二年还在铨选康熙十七年的候选者 ,候选时间长达 47年! 书吏学成原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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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需要积累办事经验 ,而服役期并不长 ,各级衙门需要的又是熟练的书吏 。正是这种制度上的矛盾造

成了吏胥久恋衙门 ,不肯轻易退役 ,反过来又破坏了吏员管理的条例 ,使离役制度的落实大打折扣 。

为了实现 5年即离役的目标 ,朝廷规定召募书吏必须出具各种印结 ,以证明其真实身份;役满书吏

不得重役;役满者必须回乡等等。但是 ,各级衙门并未严格执行朝廷的指示 ,种种违规和违法现象屡见

不鲜。其表现如下:一是有役满未退者。吏胥经常借口经办之事尚未完结 ,要求继续留任 ,长官也依赖

有经验的吏胥 ,希望他们能留任 ,所以才有 70岁的人仍在服役的现象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 ,还建议

州县官用吏胥时宜用老成人 ,因为他们“服役既久 ,历事必多 ,周知利害 ,类能持重” ,以汪辉祖的经验 ,服

役时间长的书吏比年轻书吏更符合需要 。姚廷遴在服役的第10年 ,本已不愿当差 ,再三要求离役 ,县令

却说“案上无人 ,你比各项完工 ,自有另处” ,仍被请到衙门办事 ,断断续续几年之后 ,才回到家中教书和

务农。官府之所以看重服役时间长的吏役 ,是因为他们“积年深 ,用事久”
[ 6]
(卷 28),处事老到 。鉴于这

种情况 ,嘉庆五年规定 ,书吏 5年役满 ,须报明开缺 ,如果各衙门以该吏经手事件未完 ,暂请留办 ,一律不

得批准 ,只有各修书馆的供事例外 ,可以继续留馆办事 。而现实中 ,5年退役 ,不得重役的规定几为一纸

具文 ,该制度的破坏者正是官府及官员自身。

二是冒籍冒姓 ,再次充役 。清代初年 ,给事中柯耸曾说:“年来州县之积蠹 ,无不改名易姓 ,投入上司

衙门 。虽屡奉申饬 ,究竟具结遵行 ,总属虚文朦混 。按臣稍有瞻徇 ,便多投鼠忌器 ,不过以州县数人 ,报

解赎锾 ,充数塞责。”[ 8](卷 20)另据同治十二年杨昌濬奏 ,杭州织造衙门书吏孙锦 ,因欺蒙作弊 ,被织造德

生奏请发往黑龙江充军 ,尚未定案 ,孙锦竟捏报病故 ,顶替确已病故的书吏孙同如之名 ,重新返回该衙门

充吏 ,又侵吞银两 10余万 ,被另一革职书吏韩某告发 。非但如此 ,孙锦的儿子孙文浩 ,原系生员 ,却冒名

孙瀚 ,入织造衙门充任经承 ,其父案发后 ,他在押潜逃[ 10]
(卷 27)。显然 ,清代冒姓重役的现象十分普遍 ,

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 。康熙时 ,王植初到广西罗定任知县 ,见一衙役传语失实 ,便斥责道:“尔某任内被

责革 ,今复充 ,何改名不改过乎 ?”
[ 11]

(卷 2)原来王植一到任 ,就请当地绅士将该县政事之利弊一一相告 ,

书役更名重役之事也在其咨访之中 ,可见吏胥重新充役之事并不罕见 。据御史姜梅的上疏 ,役满书吏回

籍者不过十分之一 、二[ 10]
(卷 89)。

为了能继续供职衙门 ,吏胥以各种手段 ,朝革而暮入 ,此处革而彼处入 。据储方庆言:“吏胥之姓名 ,

非若士人之登天府列贤书者 ,可一一稽也 。朝而革 ,暮而复入 ,革于此 ,复移于彼 。至万不得已 ,而又使

其子弟为之 。”官长则“特取捷给可供事左右而已 ,固不暇考其所由来也 。朝廷虽设重法纠之 ,而人亦莫

敢发其奸。故夫革役之说 ,甚不足以慑豪吏之心也”[ 8](卷 24)。所以 ,虽然清初“数有裁革之诏 ,亦稍稍

奉行之 ,然今日汰而明日复矣。巡按之署撤 ,而督抚取而用之矣 ,吏胥之有罪者 ,县发觉之则入于府 ,府

发觉之则入于道 ,道发觉之则入于院……夫以朝廷之尊 ,立意欲革一事 ,去一人 ,易置大将 ,如呼小儿 ,罢

遣卿相 ,朝下而夕出国门 ,独于吏胥之至微贱 ,额而限之 ,易若举手 ,乃若泰山之不可拔 , 决水之不可

御”[ 8](卷 24)。可见 ,吏胥可改名重役 ,被县衙革职后又供职于府衙 ,从府衙出来又入道衙 、院衙 ,其真实

姓名早已无从稽考 ,对于长官来说 ,只要便于办事即可 。有的书吏则在将满 5年之时 ,先行退役 ,便可不

在役满之列。又有书吏冒充大兴 、宛平籍贯 ,改易姓名 ,捐纳微职 ,以候选为名 ,逗留京城 。因此 ,光绪八

年规定 ,各衙门官员 ,如有听受请托 ,听任役满革役书吏 ,更易姓名 ,改移籍贯 ,滥准入册 ,一经发现 ,则将

该官照例议处 ,该书役亦按律治罪
[ 2]
(卷 146)。

三是子弟相承 ,世守其业 。书吏离役之后 ,即使不能复充 ,也能子孙相承 ,世守其业 ,如侯方域所言:

“吏胥之子孙相沿袭 ,亲若友相援引者更迭为之”[ 5](卷 24)。或者是雇人顶替 ,自己仍然暗中把持 ,瓜分

新人之所入。有些人退役后继续出入官署 ,干预公事 ,所谓“革吾吏 ,革吾役 ,不能革吾业也 ,爰倩人代充

本缺而瓜分所入 ,仍世其业如故”
[ 6]
(卷 28), “书办尚有更换 ,缺主总无改移”

[ 2]
(卷 146)。雍正六年 ,湖北

布政使徐鼎在奏折中指明“世缺”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向来内外衙门 ,皆有世缺 ,今内部已大清厘 ,

而外省犹多影射 ,上下各官非不欲严行革除 ,实因一切档案 ,素系伊等掌管 ,汗牛充栋 ,一时岂能检收。

若遽将伊等斥逐 ,则或私自挟藏 ,或投诸水火 ,一旦需用 ,无从查问 ,以此因循 ,遂难更改。”[ 4](卷 96 ,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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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徐鼎奏)缺主掌握着衙门的档案 ,也就掌握着办事的凭借 ,官员只得倚其为心腹 ,而且 ,无

论在京衙门还是地方衙门都有缺主存在 。吏胥通过子弟相承 ,或是以缺主身份把持吏缺 ,以达到长期盘

踞衙门的目的。

书吏5年役满出职 、另募新人的做法 ,其设计者主观上是要防范其舞文弄法 ,结果不但未能收到实效 ,

反而造成了胥吏加紧敲诈勒索 ,他们“一入衙门 ,无不乘坚执肥 ,良田广厦”
[ 8]
(卷 20),一旦离役 ,又设法买卖

职缺 ,把持政务 ,竟成世业 ,以致上自帝王 ,下迄地方官员 ,都对缺主现象十分关注 ,而终莫之如何。

综上所述 ,清代在选用吏员时 ,与前代相比 ,对承充者的素质并无严格要求 ,选用条件更加宽松 ,又

有“缺主”把持吏员佥选 ,以致成为衙门积弊。更重要的是 ,清代吏员的出职与离役制度虽然在细节上较

为完备 ,但受制于其慎名器 、别流品的理念 ,以及对限制吏员地位这一原则的固守 ,使吏员出职即等同于

离役 ,令吏员入仕之途受阻。吏员制度游戏规则的不规范 、不合理 ,在吏员的选用 、升转和离役等问题上

也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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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erks are the official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all level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of China.They are

also the main component in bureaucracy.The employment and retirement of the Clerk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the carry out of the set-up goals.Clerks employment in Qing

Dynasty were more accurate than before ,but in practice , their defects were more obvious.It told us there were many

unrational factors in Clerks employment.

Key words:Qing dynasty;clerks;employment;promotion;retirement

320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7 卷　


